晋江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学校收费行为的紧急通知

教育系统各单位：

开学伊始，某些村委会、校董会和老人会假学生入学之机，向学生家长收取数十元乃至上千元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押金等，个别学校为他们的乱收费行为提供便利，在社会和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收费管理，规范学校收费行为，现将有关收费政策及纪律重申如下：
一、要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收费政策。根据省政府《关于对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学杂费的实施意见》（闽政办[2006]16号）、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地区中小学校不得收取2008年春季教科书费的紧急通知》（闽教基[2007]15号）和晋江市教育局《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暂不收取簿籍费的通知》精神，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管城市或者农村全部免收学杂费和教科书费（课本费），暂不收取春季簿籍费。除向寄宿学生收取住宿费外，任何人、任何单位不得再向学生收取其他任何费用，不得再以任何名目向学生收取涉及教材的一切费用。取消以上规定外的各种服务性收费项目和代办收费项目。职校、高中、民办学校、幼儿园收费按2008年核定的标准收取。
二、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监管制度。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全面实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和校务公开制度，自觉接受广大群众和社会的监督。学校所有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必须经过批准、公示，方可收取。凡是未经公示的收费项目，学生家长可以拒交。不得擅自或变相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和扩大收费范围，不得跨学期收取各种费用。学期初，市治理教育乱收费局际联席会议将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活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发现一起，要严肃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三、要严肃收费纪律，实施责任追究。对涉及教育乱收费的案件，特别是对免费提供教科书工作中出现的违规、违纪单位和个人，要严格按照晋江市学校收费“五严格”、“十不准”和违规收费“三挂钩”等制度，严肃追究当事人以及有关领导的责任。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案件，教育局将根据情节报上级纪检、监察部门按照《福建省监察厅、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违反教育收费管理政策法规行为纪律处分暂行规定》追究其责任。
希望各级各类学校及时通过校务公开栏、校报校刊、校园网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有关教育收费的政策，特别是国务院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和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提供教科书的决策，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努力营造规范教育收费的良好环境，保障人民群众和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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